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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商业模式、 销售模式迭代创新， “团队计酬” 模式在凝聚营销团队、 激励零

售业发展的同时， 也引发了认定的合法性争议。 《禁止传销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第 7 条列举了

“拉人头” “入门费” “团队计酬” 三种传销类型， 理论和实践中， 对传销式“团队计酬” 的认定存在

形式认定与机械适用等问题。 本文立足规范的体系解释和论证融贯， 以实证案例展开规范分析， 主张对

传销式“团队计酬” 传销的认定应坚持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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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式“团队计酬”认定标准研究

基于《条例》的体系解释

传销式“团队计酬” 属于《条

例》 规范的典型违法形态， 该类型

的传销认定与规范适用应该遵循体

系解释的基本立场， 即不应孤立考

察《条例》 第 7 条第 3 项， 而是将

该规范融入《条例》 的全部规范之

中， 遵循“从部分到整体” “从整

体到部分” 的解释学循环。

（一） 立法目的的法益判断

1998 年国务院在 《关于禁止

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 中指出“传

销经营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已

造成严重危害”； 2005 年 《条例》

以立法形式打击传销行为。 《条

例》 第 1 条规定： “为了防止欺

诈，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 保持社会稳定， 制定本条

例。” 该条明确了立法目的、 彰显

了法益保护的精神。 实践中有观点

认为， “模式就是原罪”， 只要有

团队计酬即可以进行传销认定， 在

行政监管中进行“经营型传销” 和

“诈骗型传销” 划分。 该观点未充

分进行“学术史” 考察和规范性论

证， 而是机械移植刑法学界有关

“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 的经营

型传销和诈骗型传销分类， 其合理

性值得怀疑。 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如

下方面： 其一， “组织、 领导传销

活动罪” 适用的依据是刑法规范，

而传销式“团队计酬” 认定依据是

《条例》， 不能以刑法适用的分类替

代行政处罚的分类； 其二， 经营型

传销和诈骗型传销是刑法理论分

类， 刑法理论分类不能作为行政处

罚的规范依据。 若坚持该错误观

点， 则会产生传销认定的形式化危

险， 将极大地扩大行政处罚范围，

将对未以欺诈为目的， 未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影

响， 未对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产生

影响等正常经营行为进行传销认

定， 本质上悖离了《条例》 的立法

目的。 有学者就曾指出： 微商合法

多层经营与传销在形式特征上具有

相似性， 但两者在是否以经营为目

的、 是否以销售为利润来源、 是否

设置虚高商品价格、 是否重视消费

者保护四个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

因此， 对传销式“团队计酬” 认定

要进行立法目的的法益检讨。

（二） 性质界定的逻辑判断

《条例》 第 2 条规定： “本条

例所称传销， 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

者发展人员， 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

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

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

酬， 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

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牟取非法利益， 扰乱经济秩序， 影

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该条是传销

行为的性质界定， 确立了传销认定

中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统一； 其

中“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

“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

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 “以销售业

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 “要求

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

取得加入资格” 是传销认定的形式

标准； 而“牟取非法利益” “扰乱

经济秩序” “影响社会稳定” 则是

传销认定的实质标准， 该标准属于

不确定性法律概念， 应该进行类型

化。 《条例》 第 7 条第 3 项规定：

“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

入， 形成上下线关系， 并以下线的

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

酬， 牟取非法利益的。” 关于该条

中“牟取非法利益” 认定， 应该与

《条例》 第 2 条的认定标准统一，

也即， 企业的经营行为是否谋取非

法利益， 需要判断是否发生了扰乱

经济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果。

基于法律论证的融贯

融贯性要求法律体系不仅应具

备连贯性， 而且应具备规范关联

性， 即法律规范之间能够相互支持

和证立。 “团队计酬” 的认定应契

合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 过罚相当

的行政处罚原则。

（一） 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

随着 《民营经济促进法》 《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 等法律文件的颁

布， 民营经济保护、 优化营商环

境、 包容审慎监管已经从政策要求

转化为法律要求。 各级政府及工作

部门应该肯定民营经济平等的市场

主体地位， 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规范

行政检查、 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等

行为， 整治违规异地行政执法和趋

利性行政执法。 《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 第 55 条确立了“包容审慎监

管” 原则，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 对新技

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等实

行包容审慎监管， 针对其性质、 特

点分类制定和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

和标准， 留足发展空间， 同时确保

质量和安全， 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

或者不予监管。” 因此， 行政监管

中应该对单纯的“团队计酬” 与传

销式“团队计酬” 进行实质区分，

肯定单纯的“团队计酬” 为商业营

销的团队激励模式， 在数字经济蓬

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为企业的经

营模式创新留下空间。

（二） 过罚相当的处罚原则

《行政处罚法》 第 5 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

依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

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该条明

确了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原则。 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 3 条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

应当遵循公正、 公开的原则， 坚持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 做到事实清楚、 证

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 程序合法、

处罚适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颁布

的《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裁量权的指导意见》 第 3 条规定， 行

使行政处罚裁量权， 应当以事实为依

据， 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与违法行为的

事实、 性质、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等

相当。 《行政处罚法》 的一般原则在

市场监管领域的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

件中进一步明确， 行政执法实践中应

坚持主客观相统一、 坚持形式与实质

相统一， 明确过罚相当中“过” 的判

断范围， 为过罚相当的“罚” 确立基

础， “过” 应该从违法动机、 主观过

错程度、 初犯还是再犯、 行为的方法

或者手段、 违法行为的后果、 补救措

施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应综合考虑

前述“过” 的判断范围， 为传销式

“团队计酬” 认定提供参考， 不能将

单纯的“团队计酬” 扩大为传销认定

范围。

基于实证研究的标准构建

以《条例》 第 7 条第 3 项为关键

词， 在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北

大法宝、 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 获得

60 例行政执法、 司法案例作为研究

样本。 其中被给予行政处罚的有 51

例， 被免予行政处罚的有 9 例， 进入

行政诉讼程序中的有 20 例； 实践中

对传销式“团队计酬” 的认定呈现实

质化趋势， 实质认定标准可以具体化

为主观目的、 违法行为、 风险控制、

危害结果等四个方面。 基于商业模式

具备真实交易， 无金字塔式裂变的层

级计酬， 企业主动纠正、 合规整改，

证据不足， 危害后果轻微、 符合轻微

违法不罚等情形， 9 例案例不予处

罚。 51 例被处罚案例中， 具备主观

欺诈性的有 45 例， 行为诱惑性的有

25 例， 风险控制缺位的有 48 例， 危

害结果严重的有 15 例， 部分案例符

合前述多个标准。

（一） 主观目的的欺诈性

以组织者、 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

性作为主观判断标准。 欺诈性表现为

无实际产品、 商品实际效用存疑、 夸

大产品效用、 产品价格与价值严重背

离、 强制囤货、 无法退货等情形。 例

如， 戴荷英传销案中组织者虚构实体

产品或服务、 浙江汇康生物公司案中

企业虚假宣传产品治疗功效、 上海雨

婷生物公司案中经营者夸大活性肽产

品效果、 浙江娇莲黛日化公司案中面

膜价格被虚标近 3 倍、 杭州新尚人公

司案中企业捆绑销售纸巾礼包并构成

变相囤货。

（二） 违法行为的诱惑性

通过销售远超市值商品、 开展培

训、 “暴富诱导” 等方式直接或间接

“收会费”， 通过发展下线可获层级收

益的承诺包装“拉人头”。 例如， 北

京优选千通公司案、 武汉尚格云品公

司案、 杭州环猫公司案以虚假稀缺性

为借口收取入门费， 福建珍菌堂公司

案、 深圳某家政公司案、 北京匀加速

公司案以层级收益为由“拉人头”。

上述情形， 往往会结合以“金字塔

式” 裂变作为层级计酬方式， 导致团

队成员无限扩张， 形成传销式“团队

计酬”。

（三） 风险控制的缺位性

为规避监管未对团队下线进行遴

选、 尽职调查， 未履行产品套利、 虚

假宣传等管理责任， 未制定并有效实

施“无条件退货” 等风险控制手段。

例如， 戴荷英传销案通过发展下线套

利、 浙江汇康生物公司案通过虚假宣

传发展下线、 深圳某家政公司案未审

核代理商资质、 杭州新尚人公司案要

求代理商强制囤货、 浙江娇莲黛日化

公司案明确拒绝退货。

（四） 危害结果的严重性

一般以有实际受害者、 对受害者

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受害者规模较

大， 以及对受害者进行威胁、 限制人

身自由等作为危害结果。 例如， 深圳

某科技公司案涉案金额超亿级、 广州

蜜源新媒体公司案受害人员超百万

级、 候某传销案涉案人员高达 2276

人损失超亿级。

在行政执法、 司法裁判过程中，

应坚持将单纯“团队计酬” 与传销式

“团队计酬”相区分。 需要秉持优化营

商环境理念，对“团队计酬”从主观目

的、违法行为、层级影响、风险控制、危

害结果等方面进行实质认定， 以推进

包容审慎监管、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对于单纯的团队计酬经营模

式， 不但不能进行传销行为认定， 还

需要给予积极鼓励和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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